

重师科发〔2013〕22号
关于进一步完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库的通知

校属各相关学院：

　　为更好地适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需要，进一步提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质量，教育部拟于近期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库增补、完善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评审专家的基本条件

　　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 库的专家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　　1、坚持马列主义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、政策，政治立场坚定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较强的政治敏锐性、鉴别力。

　　2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在编在岗。一般应为博士生导师或学科带头人。年龄一般在60周岁以下，熟悉基本的电脑操作技术。

　　3、具有较高的学术专业水平和宽广的学术视野，在相关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学术影响。

　　4、具有较高的学术道德水平，学风端正。

　　二、专家信息填报要求

　　1、对已有专家库进行审核

科研处将已入库的专家信息表（附件1）发送给各学院，各学院应根据本通知要求和实际情况对入选专家进行认真审核。对已调离学校或长期不在本校工作的专家，或因政治素质、学术水平、学风问题等原因不适合参与评审工作的专家，要从专家库中删除。各学院要认真做好专家库的审核工作，根据专家学术水平和实际情况，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，对入库专家严格把关。

　　2、对已有专家信息进行审核
　　经审核保留的专家，请按照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库填报说明》（附件2）的要求，全面核实专家信息资料，特别是要核实、补充专家的移动电话、E-mail邮件地址等信息，以便准确及时与专家进行联系（凡基本信息不完整的将从项目评审专家库中删除）。请直接在电子表格上进行核对和修改，注意不要改动表格栏目内容和栏目排列顺序。

　　3、适当增补专家

　　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推荐部分新专家，推荐新专家应按照通知要求从严把关。应重点推荐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、国家及地方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、教育部跨世纪人才、新世纪优秀人才、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等。应注意推荐宗教学、考古学、体育学、艺术学、外语小语种、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学科，以及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其他学科专家。

　　4、入选的专家将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各类项目评审、成果鉴定、奖励等重要工作，为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，请各学院对填报的信息严格保密。

　　5、教育部将建立专家信誉制度。对于信誉良好、认真负责的专家予以表彰。

　　三、报送办法及要求
　　1、本次专家信息表采用新版规范表格填报，科研处在下发本通知的同时将已入库的专家信息表（附件1）发送到各学院，请各学院按要求完善已有专家信息，同时请直接在附件1上填报新增推荐专家信息，填报完成后，单独提交Excel文件即可。

　　2、请相关学院务必于12月16日前将审核修改后的专家库电子版发送至496022379@qq.com，邮件主题请标明“**学院推荐专家”。联系人：孙建敏，联系电话：65362357。

　　附件：

　　1.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信息表（分学院，单独发放）
　　2.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库填报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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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信息表
填报说明
1. 新版表格为zip格式文件，下载后请解压至当前目录，双击打开解压的Excel表格（请勿直接在zip文件中打开Excel表格），并按照解压的操作说明文件进行Excel宏设置和表格填报。

2. 此表格不能在单元格中直接填报信息，需双击单元格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规范数据填报。对话框中标注星号的栏目为必填项，除必填项外，其他栏目也应尽量填写完整。

3. 此表格支持拷贝粘贴一行或多行，以便进行表格汇总。

4. 所在学校：点击“选择”按钮，检索后选择学校，然后点击“确定”按钮。

5. 所在部门：点击“选择”按钮，填写院系或研究基地名称（院系或研究基地至少填写一项），点击“确定”按钮。

6. 专业职称：点击“选择”按钮，依次选一级、二级职称，然后点击“确定”按钮（高校教师的一级职称一般为“高等学校教师”）。

7. 办公电话、办公传真、家庭电话：按照“区号-电话”格式填写，有分机号的按照“区号-主机-分机”格式填写。

8. 学科代码：点击“选择”按钮，依次选择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学科，然后点击“添加学科代码”。可重复此操作多次添加多个学科代码，添加完成后点击“确定”按钮。
9. 研究方向：填写应言简意赅，字数控制在50字以内，若有多个研究方向，请用分号隔开。

10. 外语语种和民族语言：点击“选择”按钮，通过下拉框选择语种或语言，选择其“熟练程度”，然后点击“添加”按钮。可重复此操作多次添加多项信息，添加完成后点击“确定”按钮。

11. 学术兼职：字数控制在200字以内，若有多个学术兼职，请用分号隔开。

12. 人才奖励资助情况：点击“选择”按钮，勾选一个或多个人才奖励资助情况；如果勾选“其他人才培养及奖励情况”，请填写详细内容。

13. 承担教育部项目情况、承担国家社科项目情况：点击“填报”按钮，进行填报。
14. 个人简介、备注：字数控制在400字以内。
PAGE  
4

